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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城市化带来大规模农地转用。在现行的制度下,土地的城市化与耕地保护显然存在冲突。严峻

的用地实践催生了土地制度变迁,进而开启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之路。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的思路下,

各地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形成了一条从� 宅基地换房�、� 挂钩�项目到� 地票�交易所的演进

路径。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本文对这样一条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脉络做了简单勾勒, 分析了变迁中存在的

问题,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土地制度演进方向做了尝试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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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化带来大规模农地转用。自 1978 年至 2007 年

底,累计 600 万公顷优质耕地变为非农用地,农地非农化

的数量平均每年达 20 余万公顷。耕地作为一种稀缺的

资源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 中国的经

济增长既得益于市场化取向的制度改革, 更得益于农地

非农化支撑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强行制止农地转用

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问题。这一问题随

着经济的发展日益严峻。据 DRC(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的估计, 到 2020 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 60%。迅速

的城市化将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需求。依

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 2008- 2030 年间,农地

非农化的数量将超过 250 万公顷, 相当于 3750 万亩。据

测算, 2005 年全国耕地总量为 18. 31 亿亩, 2010 年将下降

至 18. 18亿亩。� 要守住中央规定的 18 亿亩的红线, 2010

- 2030年耕地面积的减少量需要控制在 1800 万亩内。

在现行的制度下, 土地的城市化与耕地保护显然存在冲

突。严峻的用地实践催生了土地制度变迁。

� � 一、土地制度变迁的起源:约束与突破

根据现行的土地政策, 我国农地非农化实行计划管

理,这种计划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规划期内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土地规划规定了一个地区在一段时

间内新增的建设用地总量, 也即建设用地规划指标。规

划指标在一定时期内自中央分批、逐年下达,在各个地区

间分配,形成了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指标, 以便与该地区经

济发展周期相匹配。这些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与� 银根�相

似,成为国家调控地区性投资的� 地根�。基本农田保护

区反映了国家的土地利用的用途管制和分区规划。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自中央逐级下达, 并落实到各地区的具体

地块。耕地一旦被划入基本农田, 就不能建设占用。城

市建设所占用的耕地,必须给予同质同量的补充, 做到占

补平衡。考虑到用地企业自行补充耕地的困难, 国家规

定,用地企业缴纳一笔补充耕地的费用, 由地方政府使用

这一专项资金统一组织补充耕地。传统的做法是在城市

近郊农村占用耕地 , 在远郊荒地较为丰富的农村补充耕

地。前者称之为使用建设用地指标, 后者称之为获得� 占

补平衡指标�。

以上土地计划管理的三个维度构成了城市建设用地

的三大约束。由于地区之间土地资源差异很大, 有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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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发较早,境内可开垦耕地的荒地等后备资源很少, 难

以通过开垦荒地来获得占补平衡指标。这意味着有些地

区尽管拥有建设用地指标, 却不具备相应的补充耕地的

能力。更为严重的是 ,有些发达地区,除了补充耕地乏力

之外,还面临着建设用地指标严重不足的问题。

国家于 2004 年禁止了跨地区补充耕地的做法。个

别省份确因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的 , 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才

可以易地开垦, 补充耕地。各地之间的建设用地指标原

则上不允许交易。针对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约束, 各地

转向通过内部的土地整理获得占补平衡指标。依据土地

整治的对象,土地整理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通过田土坎调

整、田块合并、园地退耕、坡改梯等方式增加耕地; 一类是

对荒草地及滩涂等未利用地加以开垦; 一类是对宅基地

和其他建设用地进行复垦。相比于通过农地整治增加耕

地,整理农村宅基地及其他建设用地的单位成本较高,

(涉及到拆旧房, 盖新房, 复垦原有的宅基地 ) , 而两种土

地整理的单位收益却相同, 都是获得占补平衡指标, 因

此,单纯获取占补平衡指标所带来的收益首先促进了农

地整治, 却不足以促进村庄整理。我们从一些实践调研

中也可见一斑。成都市金堂县栖贤乡向前村初期实施的

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来源主要是农用地和未利用地, 建设

用地的整治对新增耕地的贡献仅占 1. 4%。�

然而,以获取占补平衡指标为目的的土地整理完全

是在征地制度的框架下运作。土地整理的数量取决于征

地规模, 依附于建设用地指标。而各地当年可利用的建

设用地指标则受到国家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的限制。国家

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方式限制了各地未来十年的农

地转用的数量。没有建设用地指标, 通过土地整理获得

占补平衡指标没有意义。所以, 对于同时面临建设用地

指标和占补平衡指标双重限制的地区而言, 关键在于如

何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对这些地区而言, 获得建设

用地指标的途径有三:一是向国土资源部申请, 但是很难

获批;二是寻求与建设用地指标结余地区有偿调剂, 当前

政策下基本被禁止;三是地方进行制度创新,在无法对建

设用地进行增量调整的同时 , 调整本地区内城乡建设用

地存量结构, 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保护耕地的核心

不是完全保持位置不变, 而是总量不减少, 质量不下降。

耕地总量可以是动态平衡和城乡平衡。如果允许城乡耕

地总量平衡,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发达地区完全可以在促

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保护耕地。我国农村居民 72750 万

人,人均建设用地 188 平米, 若可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平

衡项目使得农村居民人均建设用地下降 30 平米, 可新增

4362 万亩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城市发展。�由此可见,国家

保护耕地需要创新机制,寻找级差地租释放的合理渠道。

一个可行的合理的渠道就是引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

项目, 对建设用地资源进行空间配置。正是沿着这一思

路,人们逐渐认识到, 在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的体制

下,农村中的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潜在价值完全不同。

为防止城市和工业占用过多农地, 国家严格控制农

地转为非农用地的数量 , 对农地转用的数量实施严格的

行政审批,规定农地转用的高额税费。近年来, 城市扩张

的土地成本不断提高, 难度逐渐加大。由于国家控制的

是农地转用的增量,所以, 城乡建设用地存量结构的变化

并不影响农地转用的数量。因此, 如果远郊农村的建设

用地可以与城市近郊规划建成区中的农地按照一定比例

完成空间置换,并不违背国家的土地用途管制, 也不占年

度计划建设用地指标。通过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建设用地

不仅可以用来获得占补平衡指标, 而且可以直接置换为

建设用地指标, 并且这些新置换的建设用地指标是年度

计划指标之外的增量指标, 不受年度计划指标的限制。

所以, 村庄整理可以同时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和占补平衡

指标, 而农地整理只能获得占补平衡指标。因此, 涉及农

村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村庄整理从一般的土地整理

项目中独立出来, 农村的建设用地开始用于实现更高的

价值。这就形成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的思路。

� � 二、从�宅基地换房�到�挂钩项目�

天津的� 宅基地换房� 模式就是这一思路的初期探

索。项目实施以政府为主导, 以房屋和货币对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尤其是宅基地)进行置换。� 宅基地换房�项目

的实施在三个层面取得突破: ( 1)对农民而言, 经过置换

之后,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置换前, 农民房产只能在

集体组织内部交易, 不能进入城市房产市场。如果进入

属于黑市交易,这类房子被称为� 小产权房� ,产权是残缺

的,交易半径太小, 价值受到压抑。置换后, 农民的土地

资产转变为城市房产和货币资产, 这些资产具有完整的

产权, 可以进入城市房产市场上交易。( 2)对政府而言,

农村的建设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 政府获得了规划

外的建设用地指标 , 有力的缓解了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

压力。( 3)土地的集约化程度得到提高。以华明镇为例,

该镇初期拥有集体建设用地 1. 2 万亩, 实施宅基地换房

后,新建用于安置农民的房屋所占土地 0. 4 万亩, 结余 0.

8万亩建设用地可用于商业、住宅、工业用地。�

宅基地换房的最大缺陷在于, 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

范围窄 ,被置换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与具体的地块相捆

绑,仅仅适用于城市周边地区。尽管远郊农村也存在大

量未集约利用的建设用地, 可以通过土地整理获得用于

城市发展的建设用地指标, 但是, 由于这些地区远离城

73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从�宅基地换房�到�地票�交易所



市,整理出来的建设用地并不处于城市发展的区域, 因此

这些建设用地不能直接用于城市化, 也就无法获取区位

租。宅基地换房的优势在于, 严格控制交易范围, 可以保

障复垦耕地的质量、数量不至于与原有耕地差距过大, 监

管的成本较低。问题的关键在于, 城市的发展需要的是

可转用农地的指标, 指标代表的是一种权利。农村的建

设用地是一个权利束, 权利束中的每一个权利子集都可

以单独交易, 可转用农地的权利也不例外。通过对农村

土地整理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从具体的地块中独立

出来, 单独交易, 单独使用。尽管城市是在近郊区域扩

张,但是,建设用地指标却不一定要在近郊农村通过土地

整理获得。恰恰相反, 远郊农村在土地整理方面往往具

有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远郊农村闲置荒地较

多,建设用地利用程度更为粗放; 相同的总投入下, 新增

的建设用地指标更多。如果选择在原区域范围内安置农

民,安置成本较低。我们可以对此作如下表述:

假定具体建筑项目成本相同, 比较而言,单位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的土地整理成本要低于在近郊实施的成本。

假设项目总建筑成本相同,均为 C建筑, 由于远郊农村比近

郊农村土地资源丰富, 就好比远郊农村土地整理的生产

率要高于近郊农村土地整理的生产率, 相同的总投入下,

远郊农村比近郊农村通过土地整理所新增的建设用地指

标更多,即 Y远郊> Y近郊 , 远郊农村建设用地的地价低, 用

于安置农民的土地成本较低, 即 �远郊< �近郊 ,远郊农村获

得单位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成本为 y远郊=
Y远郊

C建筑+ �远郊
,

近郊农村获得单位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成本为 y近郊 =

Y近郊
C建筑+ �近郊

, 显然, y远郊< y近郊。

� 指标挂钩�模式突破了� 宅基地换房�模式的区位限

制。2004 年成都市最先试行� 指标挂钩�模式。2005 年,

国土部首次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进行了制度规范。

为避免� 指标挂钩�改革带来的风险, 国家批准在天津、浙

江、江苏、四川作为试点, 挂钩项目需要国土部审批, 挂钩

指标只能在项目区内流转。在这一模式下, 城市建设用

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项目不再同时局限在城市

近郊周边实施。项目实施的范围开始在城市近郊和远郊

农村之间进行,指标的交易开始突破了具体地块的限制,

交易的半径延长。和宅基地换房相比, � 指标挂钩�模式

允许指标独立交易, 并不依附于实施土地整理的远郊农

村,可以独立出来用于城市近郊的农地转用。土地置换

的范围变大, 置换更加体现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交易

剩余的空间变大, 使得投资于土地整理以获得建设用地

指标的项目获得更大的收益。

由于� 指标挂钩�交易要求在选定的项目区内封闭式

运作,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方和供给方来讲, 双方都

没有其他可选择的交易方。这样一种交易就类似于双边

垄断的市场结构, 市场缺乏竞争性, 定价也缺乏效率, 往

往成为买卖双方谈判力的结果。

除了效率层面的损失,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做

法的最大风险就是政策实施过程的操作质量。扩大挂钩

半径可以在提升土地置换的交易空间的同时导致项目执

行质量的监管变的困难。如果监管不力, 各地可能会一

哄而起,纷纷在高地价的城市近郊占用耕地,要么不在郊

农村进行村庄整理,对建设用地进行复垦, 要么复垦后的

耕地质量严重劣于城郊占用的耕地, 从而变相减少了国

家耕地总量、降低了耕地质量, 从而威胁粮食安全。所

以,为防范和化解改革的风险, 减少监督的成本, 国土部

于 2004 年强调,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要采取挂钩的形

式,挂钩的半径严格限于具体实施的地方内部。2005 年

国土部又提出� 项目区�的概念, 以项目区作为实施挂钩

的工具。土地的空间置换限于项目区内进行, 项目区需

要得到国土部的审批。这样, 项目区的距离和差异构成

了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半径。这一半径由国土部根据地

区间的特点决定,明显带有计划的特征。

然而,国土部的决策也并非空穴来风。作为挂钩半

径的决策者,国土部同样面临着权衡。从监管的层面看,

拆旧区和建新区之间离得越远,耕地质量间的差异越大,

监管成本越高。同时,挂钩的半径越大, 挂钩剩余和空间

越大, 比较优势最高的地区和比较优势最低的地区的挂

钩空间最大。因此,随着挂钩半径增加, 监管成本日益增

加,而挂钩的剩余也逐渐增加。由于挂钩剩余的增速慢

于监管成本的增速,挂钩半径存在一个最优值。

我们可以将这一观点模型化。假设挂钩剩余为 y, 挂

钩半径为 r, 监管成本为 c, y= �r, c= �r2+ �r。根据边际决

策的原则, 最优挂钩半径 r* 必须满足 �r* = 2�r* + �, 即

r* =
�
�- 2�

(�> 2�,�> 0, �> 0)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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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不改变近郊农村农地转用的征地制度, 那么挂

钩项目的收益通常做如下分配: 用于补偿拆旧区农村和

农民,这只是指标费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指标费归项目

的开发者,由于这一拆旧项目通常也是政府组织的, 因此

也归政府所有;建新区农民得到的是对当地耕地的补偿,

应该属于土地区位租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区位租归征用

土地的政府所有; 另一部分为缴纳税费, 土地出让金、耕

地保护基金等。政府所得收入中既包括远郊农村整理而

带来的指标费也包括近郊农村土地征用而带来的区位

租。远郊农民与集体所得部分指标费和近郊农民与集体

所得部分区位租分别依据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获得。

我们可以对这一模式下的收入分配流向作如下解析:

指标交易严格限制在项目区内既缺乏效率又显失公

平。通过土地整理获得平衡指标的农民获得补偿低, 通

过村庄整理获得挂钩指标的农民获得补偿高。具备村庄

整理条件的农村,进入挂钩项目的可获得高补偿, 没有进

入挂钩项目的则不能通过村庄整理获得收益。在这一分

配村庄整理的规则之下, 项目实施权和定价权完全由政

府决定,既不利于指标的价格发现, 又不能平衡与项目区

相似条件的农民利益。能否可以在监管成本允许的范围

内,放开在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村庄公开竞争获取挂钩的

机会? 随着拆旧区和建新区内参与挂钩项目的村庄日益

增加, 两区各自的范围也在扩大, 交易的对手方增加, 指

标的流动性凸显。指标挂钩的模式就演变到了地票交易

所模式。

� � 三、地票交易的经验研究

无论是组织程度与交易半径还是流转之后带来的收

入分配与福利效应, 天津的� 宅基地换房�模式和成都的

� 指标挂钩�模式都属于指标交易市场的初级阶段。重庆

的地票交易所是指标交易的高级阶段。

(一)地票交易的源起

地票交易源于挂钩项目的拓展和深化。首先政府设

定挂钩范围,在范围以内允许挂钩, 而在范围以外则不允

许挂钩。同时, 在允许挂钩的范围内要采取市场竞争的

方式, 拆旧区和建新区自由选择各自的交易对象。由于

交易对象逐渐增多 , 交易的组织形式也由过去的一对一

谈判转变为交易所内的多方参与, 挂钩指标的价格被更

充分发现。这时, 交易所内交易的挂钩指标就演变为地

票。因此,所谓地票, 就是在交易所内交易的挂钩指标。

从宅基地换房到地票交易所, 农村的建设用地逐渐

证券化。远郊农村和城市近郊之间的土地置换, 不可能

是具体地块的转让,只能是表明权利的交易,而地票只是

一种权利的表达。同时, 证券化也是一种融资的过程。

中国的城市化不是缺少土地, 而是缺少资本。只要追加

适当投资用于村庄整理 , 完全可以在不减少耕地的约束

下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然而, 仅仅依靠农村、农民和农业

的资本积累,不足以完成村庄整理。因此, 要进行大规模

的村庄整理, 必须有更多的外部资本进入。资本积聚于

城市,需要通过合理、合法、可控的渠道进入农村, 参与村

庄整理, 获得建设用地指标, 实现城乡间土地置换, 改变

城乡建设用地的存量结构。地票作为证券化的建设用地

指标,成为城乡之间资本融通的工具。

地票交易的产生需要一个制度前提, 那就是国家土

地宏观调控对城市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随着城市的扩

张,城市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公益性用地的

需求在不断膨胀。城市土地价格的飙升使得建设用地指

标(农地转用的权利)的价值不断增加, 从而使建设用地

指标成为稀缺的资源。同时, 农村存在大量的闲置建设

用地,随着乡镇企业的破产和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农村中

的企业用地和宅基地还会继续闲置。远郊农村的土地由

于地处偏离城市, 不具有区位租, 不能直接参与城市化。

同时,远郊农村的建设用地在空间上又是固定的, 不能像

劳动力和资本那样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 可

以转让的只能是其作为建设用地的权利。所谓地票, 就

是对这样一种剥离出来的, 可以将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

的权利的标准化。

下图反映了地票交易的基本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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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地票交易的市场组织

地票市场分为一级和二级两个市场。省级政府成立

交易机构, 可视为总包买商。由于地票的生产主体比较

分散, 所以在一级市场上, 包买商成为生产者的统一代理

人,集合所有各地方政府出售的地票。在二级市场上, 政

府将标明一定建设用地指标的地票出售给用地单位。用

地单位拿到建设用地指标后 , 在符合城市发展规划和产

业发展规划的前提下,选择具体的投资区位,然后联系政

府进行征地。作为包买商的省级政府交易机构是交易所

中的做市商,对供求双方进行双边报价。

多方参与的地票交易有两种组织形式, 即订单驱动

市场和做市商市场。订单驱动市场是一种竞价市场, 地

票交易价格由市场上的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

的,交易价格由买卖双方的力量直接决定, 买卖双方互为

对手方。而做市商市场是一种连续交易商市场, 地票交

易的买价和卖价都由做市商给出 , 做市商根据市场的买

卖力量和自身情况进行指标的双边报价。买卖双方之间

并不直接成交,而是分别从做市商手中买进或卖出指标。

做市商在其所报的价位上接受供需方的买卖要求, 以其

自有资金或地票与供需方交易。做市商的收入来源是买

卖地票的差价。在这一制度下, 地票的成交价格由做市

商决定。供需双方都以做市商为对手, 相互之间不发生

直接联系。在地票交易市场发展的初期, 市场认可度不

高,各种政策和制度层面不完善, 采用做市商制度有助于

增加地票交易的流动性,实现供求平衡。

然而,在重庆地票交易所内, 市级政府成立的交易机

构是唯一的做市商。在提升流动性的同时, 做市商的唯

一性也带来了地票交易市场的垄断特征。从市场结构角

度讲, 做市商对于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垄断购买和垄断销

售,带来了效率损失。双边垄断的低效有赖于做市商数

量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做市商之间的竞争减轻乃至消

除。

(三)新的价格双轨制:规划指标与平衡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 当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制度实施

后,建设用地指标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土部批准的规划内

的建设用地指标。这类指标的使用有几个限定条件, 即

必须按照年度计划量使用, 不能跨期调整; 必须在城市规

划区内使用;必须严格限定在规划量以内; 使用建设用地

指标同时附有补充耕地的责任; 利用指标的项目不能在

基本农田落地。另一类是通过在农村投资于建设用地整

理项目而节余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为简单起见, 我们

将第一类指标称为规划指标, 第二类指标称为平衡指标。

与第一类指标相比 , 平衡指标的特点在于没有固定的数

量限制。如果将国土部划拨的规划指标视为存量指标的

话,那么通过村庄整理而产生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可被

称为增量指标。平衡指标的使用可根据经济发展的周期

跨期调整。同时, 平衡指标是在土地整理项目完成后才

获批, 在交易所中交易的地票价格已经包含了土地整理

的成本 ,因此,通过交易所购买的平衡指标不再附有补充

耕地的责任。

平衡指标的分配原则不同于规划指标。规划指标的

一级配置采用计划分配方式, 层层分解给各级政府。由

于国家规定各地政府之间不能买卖指标, 在二级配置层

面,政府便将规划指标和具体的地块捆绑起来, 一起出让

给开发商。所以, 平衡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建设用地指标

的配置开始出现了� 双轨制� , 一类是计划加批租模式, 一

类是交易所模式。两类指标如何并轨? 规划指标是否可

以进入交易所交易? 如果进入, 有何影响? 平衡指标的

获得要求先复垦为耕地后出让指标, 不存在补充耕地的

义务,规划指标同时附有耕地补充的任务, 并且拥有规划

指标的政府是先出让指标后补充耕地, 两种指标的权利

并不完全相同。规划指标进入交易所时应该采取何种形

式? 是附加补充耕地的任务还是不附加? 如果附加的

话,指标的价格会低些, 不附加的话价格会高些, 价格波

动的范围取决于土地整理的成本。

建设用地指标的双轨制还影响到国家利用土地进行

宏观调控。规划指标由国家来掌握, 而平衡指标则掌握

在村庄整理项目的实施者手中。当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

衡制度大规模推广后, 地根的供给日益掌握在村庄整理

项目的开发商手中, 国土部的控制力会减弱。� 地根� 政

策的传导渠道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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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问题与展望

以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实践为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条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发展的脉络: 国家实施土地

用途管制制度, 对各地区年度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指标进

行额度限制。由于地区之间建设用地需求和土地资源禀

赋存在差异, 地区之间指标交易产生巨大的交易剩余。

规划指标的交易在产生交易剩余的同时也带来了巨额监

管成本和巨大粮食安全风险。鉴于此, 国家于 2004 年禁

止了大跨度的规划指标有偿调剂、基本农田异地代保和

易地补充耕地的做法, 各地开始转向通过内部的土地整

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和占补平衡指标的途径。由于国家

控制的是农地转用的增量, 所以, 城乡建设用地存量结构

的变化并不影响农地转用的数量。因此, 如果远郊农村

的建设用地可以与城市近郊规划建成区中的农地按照一

定比例完成空间置换,并不违背国家的土地用途管制, 也

不占用年度计划建设用地指标。这就形成了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平衡的思路。天津的� 宅基地换房�模式就是这一

思路的初期探索。在� 宅基地换房� 模式下, 城乡建设用

地置换的范围窄, 被置换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与具体的

地块相捆绑, 仅仅适用于城市周边地区。� 指标挂钩� 模

式突破了� 宅基地换房�模式的区位限制。由于� 指标挂

钩�交易要求在选定的项目区内封闭式运作,对于建设用

地指标的需求方和供给方来讲, 双方都没有其他可选择

的交易方。这样一种交易就类似于双边垄断的市场结

构,市场缺乏竞争性, 定价也缺乏效率, 往往成为买卖双

方谈判力的结果。随着拆旧区和建新区内参与挂钩项目

的村庄日益增加,两区各自的范围也在扩大,交易的对手

方增加, 指标的流动性凸显。指标挂钩的模式就演变到

了地票交易所模式。地票交易成为指标交易的高级阶

段。我们可以将这一演进过程用下图表示: �

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制度改革只是土地制度变迁的宏

观层面。构建一个高效的土地制度, 还需要改造土地宏

观调控的微观基础。�现代制度经济学研究发现, 制度具

有互补性, 制度协同会产生一般性收益递增。要获得制

度的协同效应,单纯的土地调控制度的改革并不彻底, 必

须同时推进农地转用的微观交易机制改革。农地转用的

微观交易机制有政府征地和集体农地入市转用两种模

式。宏观的土地管理有两个机制, 一个是总量控制 ,指标

层层分解,地区间不允许调剂, 被称为规划指标机制。另

一个是调整城乡建设用地存量结构, 各地发挥资源优势,

指标可在交易所交易, 被称为平衡指标机制。微观机制

和宏观机制的不同组合给效率带来很大差异。

地票交易产生之前, 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要受到国

家规划指标的限制。如果近郊农村农地转用仍然采用国

家征地模式, 那么, 随着地票交易的活跃, 地方政府就有

了更充裕的建设用地指标, 国家征地模式会在更大范围

实施, 近郊农村集体农地入市转用的土地城市化道路会

受到压制。征地制度不解决, 指标交易会进一步激化近

郊农村征地带来的矛盾。因此, 地票交易制度应该配合

农地转用的微观交易机制的改革。

反过来讲,如果仅仅改变微观交易机制而不改变指

标的配置模式,就会带来集体乱占耕地的现象, 而这恰恰

是中央政府担心的问题。中央担心放开了农村建设用地

的流转,会出现大量侵占农地的行为。但是, � 小产权房�

乱占用农地,并非集体成为农地转用的主体所导致 ,而是

源于土地宏观调控机制的问题。由于规划指标由行政体

系配置,取决于各地区政府的博弈, 并不遵循比较优势的

原则。不具发展优势的地区产生资源浪费, 这些地区缺

乏投资机会,计划指标年年有剩余, 要么上马一些没有经

济价值的项目, 要么过期作废或赠送给临近地区。发达

地区面临发展潜力的限制和耕地保护的压力, 这些地区

有很多带动地方经济的项目, 却没有指标可用。解决的

办法是 ,首先允许初始划拨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特定

的地区间交易。超出特定地区, 不允许规划指标交易。

其次是开辟新的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平衡指标的途

径。在保证耕地保护的前提下, 盘活已有的建设用地存

量,对城乡建设用地进行空间置换, 释放级差地租。

未来的土地制度方向是集体农地入市转用模式加建

设用地指标交易所机制。前一种机制用来解决城市近郊

的土地城市化, 侧重于区位租的分配。后一种机制用来

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调节投资周期, 解决城市远郊农村建

设用地的闲置问题, 侧重于指标费 (管制租)的分配。相

应的机制搭配及演进趋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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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仅讨论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只涉及土地资本

的交易, 而城市化的过程除了土地的交易还包括劳动力

的转移。如何将建设用地指标的转移与劳动力的转移结

合起来, 正确处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项目实施与劳

动力转移的矛盾, 实现土地交易和劳动力转移的协调发

展,是� 宅基地换房�、� 挂钩项目�和地票交易都会面临的

问题。

远郊农村的村庄整理要以保证给所有农民建设新住

宅为前提。然而, 随着城市化推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一

部分远郊农村居民进城务工 , 在城市找到工作并愿意长

期定居, 农村的房子并不居住。因此,即使是在经过村庄

整理之后,农村中仍然存在一些集体建设用地的浪费, 这

种浪费是由建设用地指标的转移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一

致导致的。对于这一问题, 可以考虑如下的解决思路: 对

于那些在城市找到工作并愿意定居的农民, 可允许他们

自愿选择退出原集体经济组织, 将其拥有的宅基地复垦

为耕地, 经过验收后可将附带的建设用地指标一起带走,

通过地票交易所获得相应的补偿 , 从而实现土地制度的

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联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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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f Changes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from �Homestead Exchange for House� to � Land Securities Exchange�

Zhou L iqun & Zhang H ongx ing

Abstract: Urbanization lead to large- scale farm land conversion. U nder current system, the

urbanizat ion of land is clearly in conflict w ith the protection of farmland. Pract ices of land use

gave birth to institut ion changes, and opened the w ay of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 Under the idea

of const ruct ion land balance betw een urban and rural, many areas carried out a lot of explorat ion

and formed a evolut ion path: from � Homestead Exchange for house�, � linked projects� to Land

Securities Exchang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land changes in China, this paper describes this ru�
ral land capitalizat 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change, and explores the direction of the land in�
st itut ion.

Key words: homestead exchange for house; linked projects; land securit ies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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